
 

日期：115年2月2日
便 簽

單位：人事室
 
  

擬:
一、有關各級公立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法令進用之21類專

任新進人員常態化、制度化查核機制，同一學校續聘之專任

教師、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教師及代課教師：無須辦

理查核。

二、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（代理）教師甄選作業及公立高

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介聘作業相關表件中明訂應檢具「擬任

(現職)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

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，配合上開要求修正代理

（課）教師甄選相關文件。

三、校網公告並請115/2/1以後進用之新進人員配合辦理具結。
 

第一層決行

承辦機關（單位） 會辦機關（單位） 核稿 決行

   

校對兼發文： 監印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5/559/1

保存年限：1年

*1150000660*
第1頁，共1頁


